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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企業永續發展研究中心 
捐贈運用管理辦法 

113 年 10 月 24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64 次會議通過 

114 年 3 月 5 日校長核定 

 
第一條 設立宗旨 

為協助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企業永續發展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

研究中心)進行企業永續之研究、教育、推廣及實踐，提升師生國

際交流能量，並促進本研究中心成果與實務接軌，發揮其社會影響

力，特訂定本管理辦法。 

第二條 經費來源 

一、 由校友暨社會賢達捐贈股票（如：玉山金融控股公司）每年所

配發之股息提撥。 
二、 其他指定現金捐款。 

第三條 經費支用原則 
一、 優先使用前條「現金股利」，倘有不足，再使用「現金捐款」，

得用於以後年度本辦法所定用途。 
二、 經費以發展本研究中心國際交流及永續相關議題之研究、教

學及活動為優先。其中國際交流，包括：國際講座、本研究中

心籌辦之國際學術會議、本研究中心團隊成員參與國際會議

或參與本校相關單位舉辦之海外短期交流訪問、本研究中心

助學金、教育訓練補助以及研究必要之相關設備或設施之購

置、維護及修繕或周邊裝修等項目。 

第四條 經費使用項目 
一、 薪資費用：專、兼任研究人員之薪資費用。專任人員依「國立

臺北大學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表」聘用，兼任人員依本

校教育助學金標準支付。 
二、 教育訓練費用：專、兼任研究人員之教育訓練費用，鼓勵專、

兼任研究人員提升自我知能，補助參與永續相關教育訓練等

課程。 
三、 永續國際交流：補助本研究中心教師成員與專、兼任研究人員

赴國外學術機構進行永續相關交流，邀請國際知名學者至本

研究中心進行講座、演講、訪問或研究，以及籌辦國際學術會

議等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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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購置資料庫與辦公設備：為了滿足研究需求，經費可用於購置永

續相關資料庫、電腦及相關設備、印表機、事務機、辦公桌椅等

與研究相關之周邊辦公設備相關費用，以提升本研究中心的工作

效率和研究效能。 
五、 本研究中心裝修費用：當本研究中心有新增或整修研究空間之需

求時，經費可用於空間內外部裝修等相關費用，以確保研究空間

運作功能和研究工作之順利進行。 
六、 其他與永續議題相關之費用：包括國內外專家之演講費用、餐

費等費用。 

第五條 經費使用細則 
一、 教育訓練費用：每名每學年補助原則以新臺幣 6 萬元為上限，

並由本研究中心主任與商學院院長召開會議共同審查決定是

否給予補助。若申請人為在學學生身分者，則須符合以下三項

條件：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於本校設有學籍之學生。 

(二)曾擔任本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含兼任)至少六個月以上。 
(三)教育訓練後，持續擔任本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含兼任)聘期

至少三個月以上，後續兼任聘期若未及於三個月須繳回該教育

訓練補助。 

二、 永續國際交流：每名每學年補助原則以新臺幣 1 萬元為上限，

並由本研究中心主任與商學院院長召開會議共同審查決定是

否給予補助。若申請人為在學學生身分者，則須符合以下三項

條件：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於本校設有學籍之學生。 
(二)曾擔任本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含兼任)至少六個月以上。 

(三)永續國際交流結束後，持續擔任本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含

兼任)聘期至少三個月以上，後續兼任聘期若未及於三個月須

繳回該永續國際交流補助。 

三、 國際知名學者之資格原則上不包含中國大陸地區學者，惟香

港地區不在此列。 
四、 購置資料庫與辦公設備：依校內標準進行核實報支。 
五、 研究中心裝修費用：依校內標準進行核實報支。 
六、 其餘未盡事宜，得透過專款專用上簽方式進行。 
七、 惟本辦法因經費用罄或為尊重捐贈人意願，得停止受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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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辦法未訂事項，悉依本校「國立臺北大學校務基金捐募暨使用

辦法」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應提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核備後，陳請校長發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